
1 
 

（以下附錄節錄自全國人大信息中心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npc.gov.cn/npc/xinwen/2018-12/29/content_2069935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
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等四部法律的决定 

 

（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） 

 

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： 

一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作出修改 

将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：“供电营业区的设立、变更，由供电企业提出申请，电力管

理部门依据职责和管理权限，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，发给《电力业务许可证》。供电

营业区设立、变更的具体办法，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制定。” 

二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作出修改 

将第十七条中的“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，报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可以对本学校

的修业年限作出调整”修改为“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，可以对本学校的修业年限作出调整”。 

三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作出修改 

（一）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：“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港口理货服务标准和规范。 

“经营港口理货业务，应当按照规定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 

“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应当公正、准确地办理理货业务；不得兼营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三

款规定的货物装卸经营业务和仓储经营业务。” 

（二）增加一条，作为第四十五条：“港口经营人、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有本法规定的违

法行为的，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纳入信用记录，并予以公示。” 

（三）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九条，修改为：“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港口经

营，或者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兼营货物装卸经营业务、仓储经营业务的，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

责令停止违法经营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

罚款；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” 

（四）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七条，删去该条第二项中的“或者港口理货业务经营许

可”、第三项中的“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”、第四项中的“港口理货”。 

四、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作出修改 

将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中的“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机构、场所的，

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”修改为“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机构、场所，符

合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”。 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 


